项目需求

I.说明

一、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一）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有关规定，投标人承接本项目的全部服务且投标人为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型、微型企业，并按规定于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三）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四）本项目为服务项目，采购内容不涉及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五）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

（六）政府采购支持采用本国产品的政策。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国产品标准适用于货物，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二、本“项目需求”中标注“▲”项的条款以及招标文件中要求“必须提供”的条款均属于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对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不满足，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三、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Ⅱ.项目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要求

	采购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内容及要求

	2026桂林艺术节国内、国际剧目版块邀约及落地执行
	1项
	根据2026桂林艺术节组委会、艺委会工作要求，根据2026桂林艺术节艺委会提供的策划方案，邀约13个国内、国际剧目，在2026桂林艺术节举办期间（2026年10月23日-11月1日，共计10天）完成所有演出落地实施并提供相关服务：

1.提供具体实施方案，2026年9月20日前确定剧目演出排期，严格按照剧目清单，与各演出单位签订演出合同、支付演出款项。演出剧目详见下表：
序号
剧名
出品/演出/制作单位
场次
备注
1
越剧《苏东坡》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2
开幕大戏
2
舞剧《五星出东方》
北京演艺集团
2
闭幕大戏
3
音乐话剧《情歌》
龙马社
2
市场剧目
4
昆曲《牡丹亭》（全本）
上海昆剧团
3
市场剧目
5
悬疑喜剧《出马》
上海开心麻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市场剧目
6
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2
市场剧目
7
舞剧《天鹅湖》
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剧院
2
国际剧目
8
话剧《走过天涯还有路》
中央戏剧学院
2
学院剧目
9
舞剧《莫问山海》
广西歌舞剧院
1
广西剧目
10
音乐剧《黑旗令》
广西演出公司
1
广西剧目
11
杂技剧《梦—漓歌》
桂林市文艺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1
桂林剧目
12

音乐剧《到延安三千里》
中央戏剧学院

2

山剧场
13
人工智能与戏剧创新项目《裂缝之爱》

中央戏剧学院

2

洞剧场
2.负责承担演出必需的场地使用水电费和杂费、舞台搭建费、舞台搭建物料费、装台人工费、演出所需多媒体声光电设备租赁及安装费、拆装台跟场工人劳务费、演出场地内秩序维护人员及物料费；场地租赁费由采购人协调使用。

3.负责承担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的食宿行费用。

4.负责剧目演出审批备案、税费、招标服务费。

5.负责向桂林艺术节组委会提供所有剧目的宣传素材，9月23日-11月1日期间每天至少1条内容，形式包括海报、视频、推文、图片等：提供剧组探班、主创专访、明星祝福视频等用于预热宣传；协调剧方主创代表、明星演员等配合接受采访，提供活动举办的摄影摄像花絮素材，用于桂林艺术节举办期间各项宣传。

6.负责配备必要的志愿服务人员招募及培训、服装、用餐、用车等，负责演出场地内的各项秩序疏导、观众服务引导等工作（活动场外由采购人负责）。

7.负责各剧目演出单位单独特邀媒体的劳务费及差旅费（2026桂林艺术节官方邀请媒体的费用由组委会负责，不在本项目范围内）。

8.投标人协助完成剧目演出票务销售以及演出申报工作，其中票务销售完成的比例不低于总票务销售的50%（实际票务销售比例不足50%的，按50%进行核算）。票务销售额（扣除销售平台费用后的剩余金额）及政府补贴款（包括但不限于“广西有戏”）应归采购人所有；投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将相应款项转入采购人指定账户。

9.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剧目或活动事项如需调整，须取得2026桂林艺术节组委会、艺委会同意。投标人须无条件根据艺术节组委会、艺委会的修改意见对项目方案进行修改及调整。

10.本项目完成后，采购人需要参与2026“广西有戏”缤纷演艺年演出引进补助实施活动的申报，投标人应当协助采购人完成该项活动的各项申报事宜，并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桂林艺术节结束完成“服务内容及要求”载明的各项服务止。

2.服务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
	1.合同签订且财政资金到位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2026年10月31日前且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全部服务完结且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价款；合同价款不计利息。

2.中标供应商收到对应款项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开具相应金额发票。

	（三）质量及验收标准
	1.中标供应商依据招标文件要求的项目需求、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承诺以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范履行合同。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成果达不到验收标准的，不予验收，中标供应商应当退还采购人已支付的相关费用，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供应商应当予以赔偿，相关不利后果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2.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如果与投标文件承诺的服务不相符，采购人有权中止或终止合同。

3.项目实施期间，因中标供应商服务管理不善导致的相关人身财产事故及不良舆情，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消除不良影响并承担相关责任。

4.中标供应商实施各项服务前，必须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实施细化方案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

5.根据2026桂林艺术节组委会及采购人工作要求，提供结案验收报告，要求如下：

（1）提供项目实施情况说明：中标供应商需对项目的整体实施情况、服务成果、社会评价、宣推流量数据等进行总结说明，并配以相应图片佐证。

（2）提供项目结算清单：中标供应商需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事项，逐一填写事项内容、结算金额、完成情况。

（3）服务项目结算情况说明：中标供应商需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和结算清单，逐一提供佐证，包括：中标供应商与第三方签署的合作协议、第三方开具的合法合规发票（附发票明细）、中标供应商向第三方付款的交易记录、项目实施现场照片、租赁设备清单及照片、耗材采购清单及照片、服务团队人员信息及现场工作照等；若不能提供佐证的，采购人视为中标供应商的利润；合同、发票、交易记录等佐证发生日期，需在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服务合同签署后的服务周期内，否则视为无效。

6.验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四）权利保障
	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技术资料必须是合法取得的，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服务成果遭受第三方侵权指控，包括被责令致歉、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等。否则，中标供应商负责解决由此引起的一切纠纷，采购人有权追究中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其不利后果由中标供应商全部承担。

	（五）报价要求
	1.本项目按总价包干形式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服务产生的所有成本、税金、保险以及合理利润。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投标人认为必需的费用也应考虑进投标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另行支付中标供应商提出的其他任何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报价中。
2.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捌佰壹拾万元整（¥8100000.00），投标人投标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按投标无效处理。

	三、实现项目目标的其他要求

	（一）项目实施方案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自身情况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项目实施方案，方案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国内、国际剧目版块邀约演出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剧目邀约及演出组织方案；②演艺人员投入方案；③舞台搭建及演出设备投入方案；④演出突发状况应急预案等。

2.各项工作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人员食宿行安排、剧目演出单位单独邀请的媒体劳务及差旅安排实施方案；②审批备案工作实施方案；③宣传工作实施方案；④志愿者工作方案等。
注：上述项目实施方案评分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办法”。

	（二）项目管理方案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自身情况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项目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项目管理机构配备；②项目进度管理方案；③项目风险管理方案；④项目突发应急预案；⑤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和优化措施等。
注：上述项目管理方案评分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办法”。

	（三）履约能力
	1.投标人2023年以来具有同类项目业绩。

2.投标人具有完成与“广西有戏”缤纷演艺年演出引进补助项目类似申报实施工作的能力或成功案例。
注：上述履约能力评分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办法”。


